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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工作

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

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

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可见，民族团结对于西藏工作十

分重要。回顾西藏自治区筹建的历史，从1956年4月22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1965年9月1日西藏

自治区正式成立，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在此时期，党

中央与西藏工委围绕成立西藏自治区这一工作任务和

目标，牢牢把握民族团结这一工作前提和基调，为当前

开展西藏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

保持民族团结有明确的法规依据

新中国成立之时，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在制度

上作了明确规定。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

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

机关”。与此同时，《共同纲领》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

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

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和落实全国的民族区域自

治工作，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问题。1952

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规定，全国各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尚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条件具备的，应着手

实行区域自治，并进行成立机构、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及

其他必要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纲要》也规定，“各

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教育和引导自治区内人民与全

国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爱护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

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宪法，也对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等事宜同

时作出了明确规定。除了上述全国性的规定，中央对西

藏地方还作出专门规定，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

议》），也对民族团结事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后 制 定 的民 族 政 策 法

规，为西藏等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指明了方向和实施

路径。

丰富的前期经验为保持民族团结奠定基础

筹备西藏自治区之时，我国已经创造了以民族团

筹建西藏自治区期间
保持民族团结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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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内蒙古自治区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为加强民族团结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各族人民为谋求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团结统一。1946年4

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在承

德 举 行了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会 议，确定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谋求“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

的方针。随后两者统一了领导机关，东蒙自动解散内

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7年4

月23日—5月3日，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

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393人，

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各民族参会

人员代表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

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

人士等各阶层群众（http://news.sina.com.cn/c/2009-10-

13/211516431089s.shtml）。他们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共

同参政议政，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

在国民党统治区之外实现了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现民族团结树立了光

辉榜样。

在筹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进程中，加强民族团

结也同样备受重视。1949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

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新疆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施政方针，

“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提出的大土耳其主义，

禁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报复、仇杀和分裂民族

团结的行为。”（胡小波：《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的成立》，

载《民族大家庭》2004年第5期）新疆农业区的土改完成

后，1952年8月底，新疆正式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经过废除民族内部压迫等多环节的筹备，1955年1月，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关于成立省级自治区的指示》中

明确要求，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进一步

发挥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的积极性，促进各族人民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也就新

疆建立省级自治区出台了指导方针，指出必须坚持有利

于民族团结的原则，要通过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更进一

步加强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1955年4月，

中共中央复电新疆分局时指示：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过程中，务必深入进行教育工作，除继续防止和克服汉

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外，亦须注意防止和

克服维吾尔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大民族主义

思想倾向。1955年9月30日，新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选举产生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委员由维吾尔

族、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

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

族构成（http://news.qq.com/@/20090702/00108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同

样植根于民族团结的伟大成就。

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是筹建西藏自治区的前提条

件。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藏汉民族关系实现了民族

平等基础上的团结，实现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

团结。但是由于西藏的经济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相关

改革事宜仍必须与西藏上层协商解决、团结共事。基于

此，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

会议的达赖和班禅时，以协商的方式向他们提出西藏

应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而不应该成立协议中规定的

军政委员会。原因是其他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已

经撤销。对于这个合理化建议，达赖与班禅表示完全同

意。此后，中共中央为确保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工作顺利进行，提醒西藏工委应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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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
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
作为硬任务。民族团结对于西藏工作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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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工作，团结上层人士，同时做好其他各项工作。据此，

西藏工委在实际工作中，密切关注上层人士中的各种

情况，巩固团结爱国进步势力的成果，继续壮大左派力

量，加强对中派的争取团结工作，孤立和打击极少数亲

帝国主义分子。1956年2—3月，毛泽东对陈毅等中央

赴藏代表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此次赴藏应该把中央

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

事，不强加于人。”在民族关系上，“我们主要地反对大

汉族主义，反对了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各民族放弃地

方民族主义。”（《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

版社1991年8月版，第517、518页）周恩来也强调指出，要在

实际工作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在筹备进程中始终保持民族团结的基调

在筹备阶段，保持民族团结要照顾各个阶层的利

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当普通民众迫切对旧制度进

行改革时，必须尊重西藏上层势力的意见。同时，做好

普通民众的工作。当少量的民族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

结、妄图分裂祖国时，党中央和西藏工委紧密团结爱国

进步人士，打击分裂势力，同时满足普通民众的改革需

求。民族团结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六年不改”的新方针，巩固民族团结。关于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各项改革事宜，《十七条协议》明确

规定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并

采取与人民协商的方法。然而1956年5月前后，在全国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临近西藏几个省的少数

民族地区相继开始进行或积极准备民主改革。受此影

响，西藏地区部分群众也提出了改革要求。参加当雄机

场建设的当地民工还联名要求改革。鉴于民众要求，

西藏工委根据中央在筹备阶段的工作部署（一是要对

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二是要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开

始准备改革事宜，但是西藏上层仍不愿进行改革。西

藏工委对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引起了西藏大多数上层

人士的疑虑，并引发不安情绪。对此，毛泽东敏锐地指

出，西藏进行社会改革的时机还未成熟，需要继续等

待，必须把各方面都安排好。同时，毛泽东提醒西藏上

层人士，要注意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破坏

民族团结。1956年9月，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

政治形势后，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工委根

据中央的部署，坚持和平改革的理念，对西藏上层开展

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同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

二是把上层安排好，即在不降低上层的政治地位和生

活水平的原则下把所有僧侣贵族，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

物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作出适当安排。从实际效果

看，不开展这两项工作，就不利于民族团结，更不利于

政治工作。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

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时间适当的等待，以赢得民族信

任，更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若

是急于推进民主改革，不仅违反了《十七条协议》，而

且失信于西藏上层。因此，中央指出，这种等待不是消

极的，而是要积极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如必须抓紧上层

统一战线、培养藏族干部、发展党员和团员、扶持群众

生产、尽可能地改善群众生活等，为改革做好准备。（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

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

182-184页）。1957年2月，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

了“适当收缩，巩固提高，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月，毛

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外公布了西藏实行“六年不

改”的方针。

落实新方针，巩固民族团结。为落实“六年不改”

的方针，筹委会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销合并。除昌都

地区以外，全区刚成立的7个基巧级办事处和60多个宗

级办事处，全部撤销。部队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并调

整了部署。西藏地方以实际行动稳定了西藏多数上层

人士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西藏工委继续加强统一战

线工作，巩固民族团结。工委对已经安排了工作的200

多名上中层人士，大力进行团结、教育、巩固和提高工

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和民族平等、团结和内部团

结的教育引导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不降低生活

待遇。

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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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民族分裂分子，受帝国主义豢养，是民族团结

的大敌和障碍。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争取和团结西

藏上层的大多数和增强民族团结，对分裂活动进行了

坚决打击，但是对策划和操纵者最初采取了妥协和忍

让，旨在教育争取他们幡然醒悟。然而实践证明，他们

反对协议、分裂祖国、梦想“西藏独立”的本性并没有

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的爱国政治活动都受到上层内部

分裂分子的干扰和破坏。“六年不改”方针提出后，西

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永远保持其封建农奴制度，

阳奉阴违，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并制造“西藏独

立”的阴谋活动。1959年3月10日，他们内外勾结发动

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中共中央要求，在

平息叛乱的进程中，对爱国上层人士予以切实保护，劝

他们靠近军区，或者迁入自治区筹委会内。3月12日，

毛泽东指出，西藏工委的策略是军事上守、政治上攻，

以分化上层，团结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和我们一道。《人

民日报》3月31日发表《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社论，

指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但是祖国统一和汉藏两大

民族团结的破坏者，而且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的绊脚

石。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1959年3月28日，

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由西藏自治

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人民解放军奉命彻

底平息叛乱。5月，中共中央指示，给予未参加叛乱的

上层人士连同其家属约2万人适当的政治安排和生活

补贴，并视情况可以考虑建立自治区和专区两级政协

组织。

从1959年3月到1962年3月，西藏全区进行平息叛

乱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平叛过程中，坚持

依靠群众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结合有力的军事打

击的方针。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愿望出发，制

定《关于平叛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强调了平叛标

准：严格区分群众与叛乱分子的界线；切实做到宽待俘

虏；区别再叛与外逃上山闹事的界线、现行反革命分子

与一般违法乱纪行为的农奴主及代理人的界线；对投

诚归来者，一律欢迎，不咎既往，立功者受奖；在牧区或

半农半牧区应认真保护牛羊，达到“人畜两安”；严格

执行宗教政策，正确处理叛乱寺庙问题；严格区分叛乱

武装回窜与外逃群众回归的界线，打击回窜叛乱武装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第399页）。通过认真执行上述贯穿着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的政策，团结了西藏最广大的群众，彻底打

击了破坏民族团结的敌对分子。

实行民主改革，团结最广大的西藏 群众推动社

会进步。1959年3月，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的发生使执行

“六年不改”的政策被迫中断。阻挠改革的反动势力

公然分裂祖国、挑衅中央政权。中共中央被迫决定在

西藏边平叛边改革，满足普通民众对改革的愿望。民

族团结既是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实行民主

改革的根本目的。民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西藏普通

民众。因此，中央在改革之初就明确规定，民主改革要

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

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有关平息叛乱和改革的政

策，尽量与靠近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爱国进步上层人士

进行协商，并教育他们站到劳动人民一边。与此同时，

把发动群众与同群众协商结合起来。在改革的过程中，

中共中央创造性地确定了对没有参加叛乱贵族的土地

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实行和平赎买。通过协商

与和平赎买方式达到民族团结，进而顺利实现民主改

革。同时，实行民主改革，团结了西藏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西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

军。要实现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必须进行民

主改革，把西藏最广大的农奴群众从封建农奴制中解

放出来。无论在农业区、牧区，还是在寺庙，都进行了

具有行业特点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旧的社会剥削和压

迫制度、宗教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民主改革结束

后，近万名农奴和奴隶代表载歌载舞，庆祝自己身世的

巨大变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

民族团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为成立西藏自治区奠定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

博士）

（责任编辑   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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